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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夫妻共有股权的纠纷主要矛盾集中于夫妻协商不一致时共有股权的归属问题。由于当前的立法并没有涉

及此内容，在实践中法官对此的裁量分为三种思路：夫妻共有股权纠纷的客体为股权、与股权相关的财

产利益或与股权相关的财产权益。前两种思路在讨论归属问题时都会引发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冲突，导致

夫妻共有财产制度和公司股权制度的矛盾难以调和。可以运用股东权益分离的观点来处理夫妻共有股权

的归属，将股东权益分为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夫妻共有财产制度仅讨论财产权益的范围。由此，可以

在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调和两种制度的冲突。 
 
关键词 

夫妻共有股权，夫妻共同财产制，股权分离，财产权益 
 

 

On the Issue of Ownership of  
Joint Equity between Spouses 

Kangyu Wang 
School of Law,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Jilin  
 
Received: Nov. 3rd, 2024; accepted: Nov. 28th, 2024; published: Dec. 9th, 2024 

 
 

 
Abstract 
The main contradiction in disputes over jointly owned equity between spouses lies in the owner-
ship of the jointly owned equity when the spouses cannot reach an agreement through negotiation. 
Due to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not involving this content, judges’ discretion in practi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approaches: the object of disputes over shared equity between spouses is equity, prop-
erty interests related to equity, or property interests related to equity. The first two approaches to 
discussing ownership issues can lead to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departmental law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reconcil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marital property system and the company eq-
uity system. The perspective of separating shareholder equity can be used to deal with the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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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pousal joint equity, dividing shareholder equity into personal equity and property equity. The 
spousal joint property system only discusses the scope of property equity. Thus, the conflict be-
tween the two systems can be mitigated while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both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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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家庭的财产投资与收益的方式不断地增加，财产结

构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股权也逐渐成为了许多家庭投资的方式之一。股权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往往

较高，这也导致了在夫妻双方因为感情破裂有离婚的需要时，对财产进行分割的难度较高，争议不断。

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七

十三条对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而

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情况，做出了规定[1]。该条在内容上对相关问题做出了一定的指导，但是在内

容上提出需要“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夫妻离婚要求分割股权的背景下很难就这

一分割问题协商一致。这就导致了关于夫妻共有股权的诉讼案件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法

官在个案上的自由裁量权超越了应有的范围，法官需要自己来衡量夫妻共有股权的分割与归属问题，这

也导致了许多“同案不同判”的情况。随着新修订的《公司法》将要在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针对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内容也越发完善。而《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对《公

司法》第八十四条的呼应，并没有新的规定产生，无法解决夫妻共有股权在协商不一致时的归属问题。 
关于夫妻共有股权的问题，既涉及到了民法物权的共同共有领域和婚姻家庭编内容，也涉及到了公

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领域，法律的交织往往涉及到不同的利益和价值的冲突[2]。冲突的根源在

于实践中对夫妻共有股权的性质认识的差异。 

2. 当前夫妻共有股权裁判思路与案例分析 

夫妻双方对夫妻共有股权的分割与归属问题在实践中往往难以达成一致，此类纠纷常发生在夫妻某

一方对股权行使、转让或者要求分割，另一方对此有不同意见的情况。法官在对此类案件进行裁判的过

程中，法官对夫妻共有股权性质判断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判决的走向甚至决定判决的结果。我们

在分析夫妻共有股权案件的案例数据中要重点观察法官如何判断案件的客体。通过对现实案例的分析，

对法官裁判思路的进行归纳，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三种思路。 
(一) 夫妻共有股权纠纷的客体为股权 
这一种裁判思路主要依据的是《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二款：“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

处理权。”《民法典》更加关注的是夫妻共有股权的财产性，从财产性的角度出发，法官更倾向于把夫妻

共有股权纠纷的客体认定为股权本身[3]。这样的裁判思路并没有把股权和其他的财产权进行区分，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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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取得的时间角度出发，认为股权只要是在婚姻关系存续的期间获得，就应当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

朱建明、朱晶辰与夏欣欣股权转让纠纷案。 
被告朱建明系被告朱晶辰之父，第三人刘旭晴系朱晶辰之母、朱建明之妻。2008 年，朱建明为汇山

公司股东(出资 48 万元，占注册资本 49%)、刘旭晴(出资 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51%)。在 2014 年原告夏

欣欣与被告朱晶辰登记结婚。2016 年朱建明将汇山公司 49%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朱晶辰，刘旭晴将汇山公

司 33%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朱晶辰，转让后，朱晶辰持有汇山公司 82%的股权。2018 年，夏欣欣和朱晶辰

签订《婚内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商定两人名下的一切财产全部视为两人共同所有，全部作为夫妻共

同财产。2019 年 2 月，朱晶辰和朱建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朱晶辰作为出让方，将其名下汇山公司

82%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朱建明。2019 年 4 月，朱晶辰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夏欣欣离婚。原告夏

欣欣的主要诉求为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以及将股权转回至朱晶辰名下。案件的焦点主要集

中在朱晶辰对夫妻共有股权的处分是否有效。法院认为朱晶辰作为公司登记股东有权依照公司法的规定

转让其股权，但依据婚姻相关法律及其解释，其转让行为不得侵犯其配偶作为共有人的利益。朱晶辰的

转让行为虽形式上符合相关规定，但其转让的股权系夫妻共有，认定该股权转让无效。 
这一种裁判思路下，夫妻双方对夫妻共有股权的权利是完全平等的。没有从《公司法》的角度考虑

股东资格的获得问题，忽略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属性，不利于公司的结构稳定，对公司的造成了一

定程度的损害。 
(二) 夫妻共有股权纠纷的客体为与股权相关的财产利益 
这一裁判思路的考量更多是将《公司法》的内容考虑在内。在《公司法》的规定中，股权的性质不是

简单单一的财产性权利，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的内涵更是体现出了较强的人身

属性。新《公司法》第四条第二款就规定了公司股东对公司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

理者等一系列权利。为了维护公司的组织结构，保护公司股东的人身属性，这一裁判思路认为夫妻共有

的并非股权，而是与股权相关的财产利益[4]。股东转让依法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股权不需要经过配偶的同

意，股东的配偶不能够以夫妻共有来抗辩股权转让的效力。如刘某、王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刘某和王某在 2006 年签订离婚协议书，对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权归属、赡养费支付、孩子的教育、生

活照顾等均作了约定；对财产分割问题，王某承诺在两年内分四次支付刘某 200 万元(包括利息)，承诺双

方在广州购买的房屋归刘某所有，剩余按揭房款由王某负担，现有的车辆归王某所有，王某给刘某重新

购买一台车辆等。卓辉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是在刘某、王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由王某出资设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应认定是夫妻共同财产。二人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未就该公司股权分割问题进行处

理，认定该公司股权属于离婚时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若夫妻双方不能就股权分

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为了保证公司的人合性，应对另一方请求分割的股份折价补偿”。 
在这一裁判思路下，夫妻关系中未登记的拥有股权的一方虽然应当就其股权产生的分红或者转让价

款等一系列的财产收益中进行分享，但本身并不享有该股权的所有权，不能够对股权进行处分。股权作

为一项特殊的综合性权利，不仅仅包含了财产性属性，还包括了股东个人的社会性属性。在公司进行具

体的经营活动中，股东的信誉和资产情况也会成为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 夫妻共有股权纠纷的客体为与股权相关的财产权益 
这一裁判思路与上一个的裁判思路在分析方法上大致相同，但在财产利益的性质上有着不同的看法。

这一裁判思路认为，为了维护公司的结构和经营存续，股东的配偶不能够简单的依据《民法典》的规定

获得全部的股权，但是可以将股权分割为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两个部分，根据夫妻财产共有制度，不拥

有股权的夫妻一方可以共有股权的财产权益部分。这样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股东随意转让股权

损害另一方财产权益的行为，也能够保护公司股东的结构。如：李某与沈某、陈某股权转让纠纷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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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与被沈某系夫妻关系，虽夫妻感情出现问题，但未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二人夫妻关系仍然存续，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法院认为：沈某与陈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内容主要

涉及沈某将其所享有都匀金源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收益进行处置，沈某对此没有告知李某且

与之协商一致，违反了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的相关规定；而且，该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在沈某与李某发生

纠纷后，从陈某的一审庭审陈述和双方关于保密事项的约定看，陈某对于沈某签订协议处置股权收益未

告知李某的情况是应当知晓的，且李某事后并不认可沈某的上述行为，因此陈某作为受让方不构成善意

取得。综上，沈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损害了李某作为配偶一方的财产共有权益，而陈某基于善意

取得的依据亦不充分，因此沈某与陈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为无效合同。 
这一思路下，法院认可夫妻双方共有股权的财产权益，股东一方转让股权的行为不能够侵犯配偶一

方的财产权益。这使得配偶一方可以在案件中对受让人有一定的对抗能力。 

3. 夫妻共有股权归属中存在的冲突 

通过以上案例的分析，我们大致了解到了当前司法裁判的三种主流观点。不同观点的产生表层原因

是因为法律规定的不够细致，没有直接明文规定当夫妻无法对共有股权达成一致意见时的处理方式。但

是通过我们对具体案例的判决、对法官思路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根本原

因是不同的部门法所维护的核心价值有所差异。在夫妻共有股权这样的多部门法管辖范围交织的复杂问

题下，以不同的部门法视角作为起点，必然会导致结果的不同。 
(一) 夫妻股权共有与公司治理的冲突 
在夫妻股权纠纷中将夫妻共有股权作为客体的观点是把股权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完全融合在一起，

将股权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从物权角度的共同共有来看，如果把股权认定为物权的一种，夫妻

双方共同共有所有权，并没有问题。但是股权作为公司组织结构的重要一环，有其区别于一般物权的独

特性，简单的适用共有的条款会不可避免的损害公司的利益。依据《民法典》共有的规则[6]，共有人对

共有物的管理能力，依据的是共有人之间的约定。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夫妻共有股权的行使似乎并不

需要公司的介入，如果股东权利的行使冲击了公司治理经营或者冲击了其他股东的权益，那么问题如何

解决？这样的趋势必然产生对公司治理的冲突，更有甚者，可以利用夫妻共有股权来打破公司股权对外

转让的限制。公司对股东的认定体现在股东都需要登记在股东名册上，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的人数也有

限制性的要求，要求股东数量在五十个以下。但如果把夫妻共有财产的制度适用在夫妻共有股权上，股

东的配偶当然的成为了股东，获得了股东资格，行使股东权利，这样的现实情况必然会导致夫妻股权共

有与公司治理的冲突。 
(二) 共有财产利益与夫妻平等处理权的冲突 
前部分案例分析时我们提到，最高院在处理夫妻共有股权的归属纠纷时，认定夫妻共有股权纠纷中

存在的客体是与股权相关的财产利益。实际上的股权还是属于股东本人，也只有股东本人可以行使股权

相关的各项权能。夫妻关系中股东的配偶仅仅享有股权产生的分红、转让价款等的财产收益。这一观点

的优势很明显。首先，此观点有效的保护了公司的利益，维护了公司的经营管理，防止了股权因离婚事

由而变动产生的风险。《公司法》中对股东身份相当慎重，如果股东配偶一方能够轻易获得完整股权，

不需要通过公司的审核就能够作为股东介入到公司的治理，那么势必会影响到公司的良好发展，同时也

损害了公司的人合性和其他股东的权益。而共有财产利益的观点将股东配偶排除在了公司之外，配偶无

法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这对保护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有极大的帮助。 
但是，这样的观点同时也损害了股东配偶一方的正当利益，与《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二款

提到的夫妻平等处理权相违背。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应当有平等的处理权。如果股东一方能够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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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转让股权，无须经过他人同意，那么配偶一方将无法对抗恶意的受让人。此外，如果以婚内共同财产

作为出资而形成的股权仅属于登记股东的一方，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把夫妻共同财产转化为个人财产的方

法，这会对整个夫妻共同财产制度造成巨大的冲击。 

4. 股东权益分离说与渐进式分层共有的提出 

站在《民法典》的角度来看，根据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夫妻共有的应该是股权本身，夫妻双方可以

同等的享有对股权的处分权；站在《公司法》角度来看，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股东具有一定的人合性属

性，股东配偶如果当然享有股东权利，那么可能会对公司的组织形式造成冲击，破坏公司结构。在实践

中讨论夫妻共有股权的归属产生了冲突，看似《公司法》和《民法典》对此价值判断观点的不一致无法

调和，但是实际上这是源于我们将股权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来看待。 
(一) 股东权益分离说 
股权作为一个整体，股东的配偶想要获得股权的财产权益，就需要取得股东资格；取得了股东资格，

配偶一方势必冲击公司的治理。如果配偶一方不能够获得股东资格，那么就无法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

与夫妻对财产的平等处理权相冲突。如果夫妻依据婚姻家庭编对股权的处理仅限于股权的财产权益而不

涉及人身权益，那么对夫妻共有股权的处理就可以迎刃而解。针对这一情况，有学者提出，应区分股权

中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二者的归属应区分判断，即股东权益的“分离说”[7]。 
为平衡“夫妻团体”和“公司团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夫妻股权的归属区分财产权益与身份权益，采

取“内外有别”的方法，是更加妥当的解决路径。在此逻辑的框架下，股权所蕴含的财产权益，适用婚姻

家庭法律规制，为夫妻共有；股权所蕴含的人身权益，适用公司法律规制，为登记股东享有。 
(二) 渐进式分层共有的提出 
股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可以从民法视角和公司法视角下分成两类不同的权利。基于公司法来看，

股东依据股权来向公司主张权利，包括管理和收益等，这种公司内部关系属于人身方面的权利。从民法

来看，股权主要体现在股东对这一部分股份享有的财产权，可以适用物权的相关规则来进行占有、使用、

收益、处分。通过前文的层层推进，我们发现夫妻共有股权的争议焦点可以进一步精确到股东资格。公

司通过对股东资格的审查和调整来维护公司的良好发展，夫妻共有股权对公司冲突的风险也是来源于股

东资格的获得不受公司控制。在夫妻股权共有的领域，如果股东资格和股权财产权益在变动时能够进行

分离，将股权财产权益交由婚姻家庭编来调整，这样就不会冲击公司的经营管理。本文赞同王湘淳博士

的观点[8]。夫妻股权的共有为渐进式分层共有，股东的配偶可以根据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共有股权权益(财
产部分)，在获得了公司的确认与认可之后，可以获得股东的资格，获得股东权利，即股东权益与股东资

格、股东权利的变动在时间上可以分离，并且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判断归属问题。公司在股东权益分离

的情况下，配偶一方获得了股权的财产权益，在面对恶意交易的相对方时，有了对抗的能力，同时，也

可以向公司主张股东资格，在得到公司和其他股东的确认后，成为完整的股东，此时双方对股权的共有

可以认定为一般情况的共有。另一方面，公司也有了自主控制股东资格的能力，不会出现配偶一方可以

无视公司意见获取股东资格的情况，保护了公司结构。至于财产部分，股东如何规划自己股权权益的财

产收益，公司不能且无需干涉，其并不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自主经营。由此，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和公司

治理的矛盾得到了调和[9]。 

5. 结论 

夫妻共有股权的归属争议，不仅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制度，还涉及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内容。在这

样复杂的权利交织下，不能够简单的剥夺配偶一方的股权财产权益，仅共有财产利益；也不能够直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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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股东配偶享有完整的股权，以此影响公司的经营。要想调和两方面的矛盾，需要找出一个平衡点，做

到既不损害另一方权益的同时也能够保护自己的权益。[10]本文提出，想要调和夫妻共有股权的归属问题，

可以将股权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进行分割，在夫妻共有领域仅共有财产权益。这样同时兼顾了《民法

典》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调和了夫妻共同财产制度和公司股权制度的冲突，又能够保护配偶一

方的利益，在股东一方独自处理股权时能够提出有效的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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